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部分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金融服務業說明金融商品或服務契約之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應遵守下列基本原則：

一、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並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
二、任何說明或揭露之資訊或資料均須正確，所有陳述或圖表均應公平表達，並不得有虛偽不實、詐欺、隱匿、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應註記日期。

三、銷售文件之用語應以中文表達，並力求淺顯易懂，必要時得附註原文。
四、所有銷售文件必須編印頁碼或適當方式，俾供金融消費者確認是否已接收完整訊息。
第九條    金融服務業依本辦法向金融消費者說明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時，應留存相關資料；依其他法令規定應錄音錄影者，並應依其規定辦理。  

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屬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者，應依本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錄音或錄影；錄音或錄影內容至少應保存該商品存續期間加計三個月之期間，如未滿五年應至少保存五年以上。但發生金融消費爭議時，應保存至該爭議終結為止。

          本法第十條第四項所稱非臨櫃之自動化通路交易，係指金融服務業以電子設備留存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相關作業過程軌跡之電子交易。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納入金融服務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管理。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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